
第六节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是指证券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与投资者签订

的资产管理合同，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方式、条件、要求和限制，为投资者提供证券及

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服务，以实现资产收益最大化的行为。

证券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应当获得证券监管部门批准的业务资格；公司净资本不低

于 2 亿元，且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有关监管规定，设立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净资

本限额为 3 亿元，设立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净资本限额为 5 亿元；资产管理业务

人员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且无不良行为记录，其中具有 3 年以上证券自营、资产管理或

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从业经历的人员不少于 5 人；公司具有良好的法人治理机构、完备的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证券公司可以从事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为多个客户

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为客户办理特定目的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

证券公司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应当与客户签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通过

该客户的账户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特点是：证券公司与客户必须

是一对一的投资管理服务；具体投资的方向在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必须在单一客户的专用

证券账户中封闭运行。

证券公司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应当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并担任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与客户签订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将客户资产交由具有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法人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或者中国证收会认可的其他机构进行托管，通过专门账户为客

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的资金可以投资于中国境内依法发行的股票、

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金融衍生产品以及中国证监

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特点是：集合性，即证券公司与客户是一对多；

投资范围有限定性和非限定性的区分；客户资产必须托管；专门账户投资运作；比较严格的

信息披露。

证券公司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可以设立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训-划的资产主要用于投资国债、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债券、其他信用度高压.流动性强的固定收益

类金融产品。投资于权益类证券以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不得超过该计划资产净值

的 20%。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由管理合同约定，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证券公司为客户办理特定目的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应当签订专项资产管理合同，针对

客户的特殊要求和资产的具体情况，设定特定投资目标，通过专门账户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



业务。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特点是：综合性，即证券公司与客户可以是一对一，也可以是一

对多；特定性，即业务设定特定的投资目标；通过专门账户经营运作。

《证券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规定，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业务 (不含限额特定资产管理业务) 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应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遵守中

金所有关套期保值交易的规则，并符合以下要求：应当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申请用于套期保

值的股指期货交易编码，申请时，证券公司应当提交集合资产管理合同、计划成立批准文件

及中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应当在资产管理合同中

明确约定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目的、比例限制、估值方法、信息披露、风险控制、责任承担

等事项，并向客户充分揭示投资股指期货风险；《指引》实施前，证券公司已设立的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未明确约定可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原则上不得投资股指期货；证券公司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在任一时点，持有的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总额不超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

权益类证券总市值的 20% ，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总额不超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净值的 10%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任一时点持有的权益类证券市值和买入股指

期货合约价值总额的合计应当符合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关于权益类证券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任何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占用的交易保证金后，应

当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保持不低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5%的现金及到期日在一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证券公司应当在资产管理报告中充分披露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股指期

货交易的有关情况，包括投资目的、持仓情况、损益情况等，并充分说明投资股指期货对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总体风险的影响以及是否符合既定的投资目的。

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限额特定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应当遵守中

金所有关股指期货交易的规则，并符合以下要求：证券公司应当按照中金所有关规定申请相

关股指期货交易编码。申请时，证券公司府当提交资产管理合同及中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还应当提交计划成立批准文件；证券公司应当选择适当的客户开展参

与股指期货交易的资产管理业务，审慎进行股指期货投资；证券公司应当在资产管理合同中

明确约定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目的、比例限制、估值方法、信息披露、风险控制及责任承担

等事项；《指引》实施前，证券公司已签署的资产管理合同未明确约定可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的，原则上不得投资股指期货；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限额特定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

指期货交易的，在任一时点，单一客户或单一计划持有股指期货的风险敞口不得超过客户委

托资产净值或计划净值的 80%，并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 1 倍的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

政府债券；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与股指期货交易的，应当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客户充

分披露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包括投资目的、持仓情况、损益情况等，



并在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年度报告中披露相应内容；证券公司限额特定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

期货交易的，除应当符合本条以上有关要求外，还应当符合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第 5 项、第 6

项、第 7 项的要求。

【案例】海通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介绍

务实、开拓、稳健、卓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通资产管理）是在原海通证券客户资产管理部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额出资的子公司，于 2012年 7月开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亿元，是目前国

内注册资本金最大的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

海通资产管理经营范围为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包括：定向业务、集合业务、专项业务、QDII 业务和创

新业务。2006年发行首只集合理财产品，2008年获得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从事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业务资格。

2012年 9月，首批获得保险资金受托投资管理人资质。

秉承“务实、开拓、稳健、卓越”的经营理念，海通资产管理一直以“规范运作、合理回报、优质服

务、开拓创新”作为开展业务的基本准则，逐步形成了鲜明的投资风格、科学的投资管理模式、完备的风

险控制体系以及高效的客户服务方式。经过多年积淀，在权益类投资、固定收益、量化投资、市值管理、

资产证券化、融资业务等方面形成了全产品链。海通资产管理凭籍成立专业资产管理公司的契机，坚持“决

策民主，管理规范，操作精细，文化多元”的管理理念，倾心打造高素质的资产管理专业团队，矢志成为

国内一流、受人尊敬的资产管理公司。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海通资产管理目前已基本建成一支高素质的权益类、固定收益、量化投资

和资产证券化队伍，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海通资产管理公司将继续加大产品创设团队和投研团队

的建设力度，以市场化的机制完善团队建设和激励机制，以人文精神塑造公司文化，藉此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打造一支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经验的优秀团队，实现以市场需求引导产品研发，以研究驱动价值创

造，以良好的投资表现回报客户，更好地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为母公司财富管理平台的建设

打造产品平台和投资管理平台，实现客户利益、员工利益和股东利益的共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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